
关于印发《湖南农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

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湖南农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试行）》已经学校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湖南农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

位申请表

2.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授予学位对应简表

3.湖南农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

位申请汇总表

湖南农业大学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湘农大发〔2020〕100 号



湖南农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国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士学位授权与授

予管理办法》（学位〔2019〕20 号）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

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教委（88）学

位字 012 号）等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

业生学士学位授予有关工作，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第二条 本工作细则适用于学习形式为成人高等教育（以下

简称“成教”）、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下简称“自考”）的湖南农

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

第二章 授予条件

第三条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学士学位条件为：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品行端正；通过本科

教学（考试）计划规定的政治理论课学习，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理论，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

认识问题，自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按规定年限或要求完成本科教学（考试）计划中各项

任务，能较好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经



审核准予毕业，且成教本科毕业生学位课程、其他各科平均成绩

均不低于 70 分（含），自考本科毕业生各科课程考试成绩合格。

（三）毕业论文（毕业设计）获得中等及以上成绩。

（四）申请授予学士学位时间须在毕业后 3 年之内。

（五）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位外语水平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参加湖南省考试院统一组织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学士学

位外语水平考试且成绩合格；

2.在籍期间参加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三级及以上等级

的笔试且成绩合格；

3.在籍期间参加全国大学英语考试（CET）四级及以上等级的

笔试且成绩合格；

4.在籍期间及毕业后一年内，参加学校组织的湖南农业大学高

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学士学位外语考试且成绩合格。

（六）英语专业学生学位外语水平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参加湖南省考试院统一组织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学士学

位外语（日语、法语）水平考试且成绩合格；

2.在籍期间参加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四级及以上等级考试且成

绩合格；

3.在籍期间参加大学日语四级（CJT4）、日语能力四级（N4）、

大学俄语四级（CRT4）及以上等级考试且成绩合格；

4.在籍期间及毕业后一年内，参加学校组织的湖南农业大学高

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学士学位日语考试且成绩合格。

第四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



士学位：

（一）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或触犯国家法律法规相关

规定的。

（二）自注册学籍或考籍至申请授予学士学位期间有考核作

弊记录的。

（三）由于其他原因，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为不应授予学

士学位的。

第三章 授予程序

第五条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一般需在毕业后 3 个

月内（以毕业证书时间为准）向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提出申请，毕

业时未达到相应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在规定年限达到相应要求

后可向学校申请学位。具体流程如下：

（一）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向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提

出授予学士学位申请，填写《湖南农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

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表》（附件 1）。对于自考所学专业与学校

普通全日制本科专业一致的本科毕业生可申请对应学科的学士学

位；对于所学专业不一致的，经学生本人申请可授予相近专业学

士学位，具体对应专业及学位授予名称详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毕业生授予学位对应简表》（附件 2）。

（二）各函授站（点）、自考助学点组织、接收符合申报条件

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进行申请，确保各项信息准确无

误。并按成教和自考分别汇总，填写《湖南农业大学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汇总表》（附件 3）。

（三）继续教育学院按本工作细则要求审核后，向学校学士

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提交授予、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建议名单。

（四）学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授予学士学位、不授予

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

（五）继续教育学院根据学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的授

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组织颁发学士学位证书，并将授予学士学

位的学生名单报湖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备案。

第六条 对于未在有效期内申请、或申请后中途放弃的学生，

学校不再受理其申请。

第七条 对于已获得学士学位者，如发现并查实有舞弊作伪

等违反有关法规及学校规定的行为、不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

学校依法撤销已发学位证书。被撤销的学位证书已注册的，学校

予以注销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宣布无效。

第四章 附 则

第八条 学士学位证书签发后，如遗失或损坏的，学校不予

补发或换发。经学生本人书面申请，学校可出具相应的学士学位

证明书。学士学位证明书与原学士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九条 湖南农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学士学位考

试办法另行颁布。

第十条 为做好政策衔接，平稳过渡，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授予工作设置 1 年过渡期，过渡期内参照原有政策执行。



2022 年 1 月后向学校申请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的，需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22 日 印发


	校属各单位：
	《湖南农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已经学校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
	特此通知。 

